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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上杭县烟草专卖局文件

杭烟专〔2023〕16号

福建省上杭县烟草专卖局关于印发
《上杭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2023 年修订）》的通知

各专卖管理部门：

为更好地规范全县烟草市场流通秩序，合理配置烟草市场资

源，保障消费者和零售客户合法权益，维护国家烟草专卖制度，

我局于 2023年 5月 26日召开了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修订听

证会，县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消

费者保护协会等有关单位和卷烟零售户代表、无证户代表以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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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专卖部门相关人员参加会议。会议充分听取了与会人员的意见

和建议，并通过了《上杭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2023

年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福建省上杭县烟草专卖局

2023年 5月 30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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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杭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2023年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合理配置烟草市场资源，规范烟草市场流通秩序，

保障消费者和卷烟零售户合法权益，维护国家烟草专卖制度，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 37号）《烟草专卖许可

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国烟法〔2020〕205号）《龙岩市烟草专

卖局关于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指导意见》（岩烟专〔2014〕

125号）《龙岩市烟草专卖局关于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指导

意见》（岩烟专〔2019〕62号）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烟草制品主要指卷烟、雪茄烟；所称烟

草制品零售点，是指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单位、个人

或者其他组织开展烟草制品零售经营活动的场所。本规定烟草制

品零售点业态分为食杂店、便利店、烟酒商店、超市、娱乐服务

类以及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上杭县行政区范围内新办、延续、重

新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单位、个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四条 县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烟草专卖零售许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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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本规定，并按照合理配置，方便消费，坚持公开、公平、公

正，先后有序的原则进行。

第二章 基本条件

第五条 单位、个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

可证，除了应当具备《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的条件外，零售点设置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申请人应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并具备合法、安全、有效

的固定经营场所，并有具体地址或门牌号（违章建筑、待拆迁建

筑、临时建筑、简易搭盖、流动摊点、占道经营、报刊亭、电话

亭等不属于固定经营场所）；

（二）经营场所需与住所保持相对独立，不得与客厅、餐厅、

卧室或厨房等非经营性场所混用；

（三）零售点经营场所应具备必要的经营条件：

1. 食杂店、便利店需具备一定的经营规模，经营场所面积以

实地测量为准，必须 15㎡以上；食杂或副食商品实物陈列，应占

经营场所面积的 60%以上；

2. 专营酒类、茶叶、土特产、礼品店的单位、个人或者其他

组织需具备一定的经营规模，经营场所面积以实地测量为准，必

须 80㎡以上，其中酒庄、茶庄、茶楼等经营面积必须在 100㎡以

上；

3. 有与经营业态相符的店牌和适当的装潢装修，有陈列商品

的货柜或展柜，方便消费者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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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油站便利店，应遵循“一店一证”原则，且需提供

县消防大队（部门）出具的所属加油站，安全合法有效的消防验

收报告。

第六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

（一）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从事或以特许、吸

纳加盟店及其他再投资等形式变相从事烟草专卖品经营；

（二）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被撤销后，三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三）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并

且一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

零售许可证的；

（四）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

（五）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烟草专卖局

作出不予受理或不予发证决定后，申请人一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六）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被追

究刑事责任，在 3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七）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

（八）申请人没有固定经营场所的；

（九）申请人的经营场所与住所不相独立的；

（十）一个经营场所已经办理了仍在有效期限内的烟草专卖

零售许可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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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通过信息网络销售烟草专卖品的；

（十二）利用自动售货机或者其他自动售货形式，销售或者

变相销售烟草制品的；

（十三）经营场所不符合上杭县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

合理布局要求的；

（十四）经营场所位于中小学校、幼儿园进出通道口中心为

圆心，半径 50米范围内的区域；

（十五）经营场所位于党政机关内部的；

（十六）经营场所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烟草制品的，包

括但不限于：经营有毒、有害（化工、化肥、农药、油漆等）、易

燃易爆（液化气、烟花爆竹等）物品的场所及其他明令禁止烟火

的场所；

（十七）住宅小区、写字楼除平层外，其余场所不得办理烟

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住宅小区、写字楼平层全开放式门店可以办

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十八）专门经营五金建材、美容美发、药妆医械、彩票、

教育培训、通讯器材、金融证券、仪器仪表、金银珠宝、修理修

配、传真打印、洗涤护理、服装制售、劳保用品、中介劳服、寄

卖典当、祭祀用品、汽贸、汽车租赁、汽车装璜、水产品、农具、

药品、保健品、饲料、文具、蛋糕、奶茶、水果、蔬菜、牛奶、

矿泉水等不得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第七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延续发放烟草专卖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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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

（一）经营场所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烟草制品的，包括

但不限于：经营有毒、有害（化工、化肥、农药、油漆等）、易燃

易爆（液化气、烟花爆竹等）物品的场所及其他明令禁止烟火的

场所；

（二）经营场所位于中小学校、幼儿园进出通道口中心为圆

心，半径 50米范围内的区域；

（三）经营主体发生变化的；

（四）不再具备固定经营场所的；

（五）经营场所不再与住所相独立的；

（六）经营场所条件发生变化导致其既不符合取得许可时也

不符合申请延续时的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要求的；

（七）非法生产经营烟草专卖品数额在 5万元以上或者违法

所得数额在 2万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卷烟 20万支以上，未被追究

刑事责任的；

（八）因非法生产经营烟草专卖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九）买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烟草专卖

许可证的；

（十）被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

（十一）其他严重违法行为的。

第三章 布局标准

第八条 制定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应当以较为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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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对独立的市场区域为单元，量化分析单元内与烟草制品零

售相关的因素，测算零售点的合理数量范围与间距标准，组合运

用数量、间距和其他符合当地实际、科学合理的布局模式。

第九条 零售点规划数量的设置应科学合理，并结合下列情

况予以综合考虑：

（一）全县卷烟零售户总数、各市场单元内零售户数量以及

卷烟零售点分布情况；

（二）各市场单元内卷烟零售户销售情况。如：销售总量、

销售总额、实际销售卷烟条均价等；

（三）常住人口数量、年龄结构、从业情况；

（四）县域建设、消费能力、交通状况等；

（五）影响涉烟经营的其他因素。

第十条 在本行政区域内新办、重新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遵循网格化管理办法（除独立区域外的其他区域均适用本条

款）：

（一）新办、重新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不得超过该

网格区域内的烟草制品零售点规划数量；

（二）城区街道、乡（镇）街道、集镇市场、工业园区（不

包含道路宽度小于等于 6米情形），新办、重新申领烟草专卖零售

许可证，新设零售点与已设零售点之间的间距不少于 60米；

（三）道路宽度小于等于 6米，新办、重新申领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新设零售点与已设零售点之间的间距不少于 1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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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相对独立区域设置标准：

（一）独立车站候车室内的烟草制品零售点间距不少于 10

米，且总数不超过 2个；车站站前广场的烟草制品零售点间距不

少于 30米；

（二）封闭式居民住宅小区内烟草制品零售点设置标准：

1. 按照居民户数设置零售点，住户在 400户以下的可设 1个

烟草制品零售点；住户在 400户以上的，每增加 400户可增设 1

个零售点，烟草制品零售点间距不少于 30米，但总数不能超过 3

个；

2. 经营场所需具备一定的经营规模，经营场所面积以实地测

量为准，必须 60㎡以上；

3. 小区门店朝向街道的按本规定第十条执行，且新办申请与

小区内原有零售点间距不少于 30米。

（三）以出租门店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大型商场，同一楼层内

50个门店以下的可设 1个烟草制品零售点；同一楼层门店 50个

以上的，每增加 50个门店可增设 1个零售点，但同一商场内烟草

制品零售点总数不超过 2个；

（四）综合集贸市场、农副产品集贸市场，门店总数不足 30

个的只设置 1个零售点，每增加 30个门店可增设 1个零售点且间

距不能少于 20米；

（五） 古田会址群、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紫金山国家矿山公

园、接待客人或学员容量 800人以上的红色教育培训基地的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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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零售点间距不少于 10米，总数不超过 3个。该项内容中的相

对独立区域划分设置，以上杭县烟草专卖局公布的区域划分地图

为准。

第十二条 间距方面给予适当放宽群体：

凡持有相关证件（证明）的贫困户（指各级政府部门登记在

册的精准扶贫户、特困户、低保户等）、烈士家属（烈士的父母或

者抚养人、配偶、子女、已满 18周岁但无生活来源且由烈士生前

供养的兄弟姐妹）、三级以上肢体残疾人、军人部队退役二年内、

大学生毕业二年内自主创业申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其间距

根据本规定第十条标准百分之七十执行，实际经营者必须为本人，

经营方式只能为个体经营或家庭经营。

第十三条 超市经营面积达 500㎡以上的，遵循本规定第十

条第（一）项网格管理要求，其间距根据本规定第十条标准百分

之五十执行。

第十四条 遵循本规定第十条第（一）项网格管理要求，但

不受间距限制：

（一）驻军部队、看守所、监狱等特别场所内的服务部；

（二）持证人为自然人，自然人因故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

能力的，与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或者经注册登记的合

伙人，在原经营场所、原经营范围内继续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

需重新申请办证的，办理期限自持证人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之日起三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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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中小学校、幼儿园周围在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有

效期限内，持证人申请变更到原经营地址所在地乡、镇范围内其

他地址经营的，不受本规定第十条第（一）项网格管理要求限制，

其间距根据本规定第十条标准百分之七十执行。

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造成无法在核定经营地址

经营，持证人申请变更到原经营地址所在地乡、镇范围内其他地

址经营的，不受本规定第十条第（一）项网格管理要求限制，其

间距根据本规定第十条标准百分之七十执行。但是经营场所的安

全要求和中小学、幼儿园周围的限制规定等不得放宽。

第四章 操作规范

第十六条 网格划分与零售点规划数量，每年第一季度公布

一次，并向社会公开。

第十七条 本规定发布前网格区域内实际持证数低于规划数

量的，新办申请按网上受理先后顺序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第十八条 实际持证数超出规划数情形的，对新办申请作出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接受本局解释说明的，应当进行申请登记，

并按登记的先后顺序在规划数内依照“退一补一”的原则办理烟

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第十九条 网格区域内新设小区或新开发区投入使用后，其

面向街道的门店，按该单元的原规划数办理，下一年度设置规划

数时结合实际情况予以调整，依据该条款调整的规划数仅限于该

单元新设小区或新开发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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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执行“退一补一”办理原则，证件管理员应按登

记的先后顺序通知登记人于 3日内前来办理申请手续，未按时办

理的，视为放弃申请资格。

第二十一条 申请登记人与申请受理人必须一致，登记顺序

不得转让或调换。

第二十二条 经实地勘查不符合办证条件的，按登记的先后

顺序依次顺延通知办理申请手续。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县烟草专卖局实行定期评价制度，根据社会形

势的变化适时对烟草制品零售点的合理布局密度控制标准作相应

调整。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所指零售点间隔距离，是指申请人经营

场所与其最近持证人经营场所的距离，距离测量按两个经营场所

出入口的中心点之间最短安全步行距离计算。零售点间距按照行

人不违反交通管理规定、习惯性行走最短路径测量。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所称经营面积，是指直接用于经营业务

的店堂面积，不包含仓库、卫生间、衣帽间等非直接用于经营业

务的场所面积。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所称新建封闭式住宅小区，是指有门岗

和院墙，且未在小区内居住的人员不能随意进入的小区。新建开

放式住宅小区应按所在地的间距标准设置零售点。住宅小区内的

经营场所若不是商业门面，但实际改装为经营场所的，应具备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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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门面的特征，且消费者可自由出入，经营场所应与住所无相互

连接的门，进、出口单独分离。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中“人”、“户”均以所在地统计部门出

具的人口户数证明为准；“以上”不包含本数、“小于”包含本数。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中的中小学校，指普通中小学、特殊教

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专门学校。幼儿园指公办幼儿园和具有

办学许可证的民办幼儿园。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零售点经营场所有适当的装潢装修指经

营场所地板、吊顶、墙体完成表层装修、装饰且无毛坯裸露和安

全隐患，满足正常营业。

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福建省上杭县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23年 6月 1日起施行。原《上杭县

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2022年修订）》（杭烟专〔2022〕

20号）同时废止。本规定执行后，若国家、省、市局出台新规定

的，按上级规定执行。

福建省上杭县烟草专卖局行政办 2023年5月30日印发


